附件2
共 青 团 中 央 组 织 部

团组字〔2015〕1号


关于做好2014年度共青团基本信息

采集统计工作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组织部，全国铁道团委组织部，全国民航团委组织部，中直机关团工委组织部，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组织部，中央金融团工委组织部，中央企业团工委组织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组织部：

为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共青团基本信息数据库，全面掌握团组织、团员和团干部队伍发展状况，现就做好2014年度共青团基本信息采集统计工作通知如下。 

一、做好共青团基本信息采集工作

认真填写、报送共青团基本信息数据。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各级组织信息。省（区、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苏木）、村（社区、嘎查）五级团组织必须健全；乡镇、街道、县及县以上团的领导机关直属的企业、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团组织要全部纳入统计体系。所有团组织的最基层组织应为团支部。二是要做好新建立团组织和新入团团员的信息采集工作。及时把新团员和新建立的非公企业团组织、新社会组织团组织、驻外团组织、乡镇直属团组织、农业合作组织团组织信息纳入统计体系。

二、做好共青团有关信息统计工作

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认真统计《2014年共青团有关信息统计（汇总）表》（附件1）中要求的有关数据并逐级汇总上报。乡镇、街道及以上团委要认真填写《2014年共青团有关信息统计（汇总）表》和《共青团有关统计数据对比表》（附件2），经主要负责同志签字后报上一级团组织。年度统计数据变化幅度超过5%的团组织，要对数据变化原因作出书面说明。系统团委要将所属各级团组织纳入本系统统计范围，其属地团组织不再统计，要从基层团支部做起，统计有关数据并逐级汇总上报。对于统计过程中发现的共青团基本信息采集系统数据库中错统、漏统问题，应及时更正和补充。

各地区、各系统要高度重视、扎实做好各项数据统计汇总工作，努力完善共青团基本信息数据库，并为下一步开展电子团员证系统建设工作奠定基础。请于2015年3月27日前将汇总表、对比表和2014年共青团基本信息采集数据（以光盘形式）报团中央组织部。

联 系 人：孙  波  孙一鸣

联系电话：010-85212768　85212072

电子信箱：tzyzzc@126.com

传　　真：010-85212072 

附件：1. 2014年共青团有关信息统计（汇总）表
2. 共青团有关统计数据对比表

　　　　　　　　　　　　　　   共青团中央组织部

　　　　　　　　　　　　　　　　2015年1月14日

附件1

2014年共青团有关信息统计（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方式：           
	类别
领域
	团组织
	团员
	团干部

	
	基层团委数
	基层团工委数
	团总
支数
	团支
部数
	团员数
	专职团干部数
	兼职团干部数

	公办学校
	高校
	
	
	
	
	
	
	

	
	中学
	
	
	
	
	
	
	

	
	中职
	
	
	
	
	
	
	

	民办学校
	高校
	
	
	
	
	
	
	

	
	中学
	
	
	
	
	
	
	

	
	中职
	
	
	
	
	
	
	

	国有企业
	
	
	
	
	
	
	

	非公企业
	
	
	
	
	
	
	

	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
	
	
	
	
	
	
	

	农    村
	
	
	
	
	
	
	

	城市社区
	
	
	
	
	
	
	

	总    数
	
	
	
	
	
	
	


填表说明：

基层团组织是指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和其他基层单位的团组织，含乡镇团委。

机关事业单位团组织、团干部含乡镇、街道团组织、团干部。

农村团员不含学生团员、企业团员、外出务工团员。

企业团员含外来务工团员。

中专学校列入中职学校类别统计。

专职团干部是指专门从事共青团工作，不兼任其他工作的人员；兼职团干部指既从事共青团工作，又兼任其他工作的人员。

所填数据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

附件2

共青团有关统计数据对比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年度

类别
	2014年度数据
	2013年度数据
	增减幅度（%）

	基层团委数
	
	
	

	基层团工委数
	
	
	

	团总支数
	
	
	

	团支部数
	
	
	

	团员数
	
	
	

	专职团干部数
	
	
	

	兼职团干部数
	
	
	


备注：年度统计数据变化幅度超过5%的，请对数据变化原因作出书面说明。



